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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國家安全局令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國家安全局 令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9 年 9 月 1 日 
發文字號：（099）允恆字第 0043809 號 
訂定「情報協助人員補償及救助辦法」。 
附「情報協助人員補償及救助辦法」。 

局  長 蔡得勝 

情報協助人員補償及救助辦法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國家情報工作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二十五

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。 
第 二 條 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因執行任務致傷、殘、失蹤、死亡

、喪失人身自由、涉訟或失業之情報協助人員。 
自本法公布施行日起，情報協助人員停止運用後，有

停止運用前執行任務之事由致喪失人身自由者，仍適用本

辦法。 
本法施行前，情報協助人員於停止運用後，有因曾執

行任務之事由致喪失人身自由且尚在進行中者，適用之。 
前兩項人員有本法第二十五條之ㄧ第一項各款所定之

情形者，不適用本辦法。但有本法第二十五條之ㄧ第二項

之情形者，不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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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條 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： 
一、失蹤：指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而離去其最後

住所或居所，經向我國或駐在國（地區）警政機

關申報，仍生死不明達三個月以上。 
二、喪失人身自由：指遭羈押、徒刑、拘役或其他人

身自由遭受限制拘束經主管機關認定者。 
三、涉訟：指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而涉及民事、

刑事訴訟案件。 
四、失業：指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而非自願離職

或遭解僱，經我國或駐在國（地區）公立就業服

務機構完成失業認定。 
第 四 條  本辦法之補償及救助項目如下： 

一、傷害、住院慰撫金及醫療費。 

二、殘障、死亡撫卹金。 

三、執行任務涉訟補助費。 

四、失業救助費。 

五、喪失人身自由親屬每月補償金。 

六、精神撫慰金。 

七、獲釋慰問金。 

八、喪失人身自由所生財產損害之補償金。 

九、親屬營救費、探視費、親屬三節慰問金及親屬補

償金。 

十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補償。 

第一項所列應發給情報協助人員領受之補償救助有停

發或無法發給之情事者，應由隸屬之情報機關設立不計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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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庫專戶存管，第一款、第二款殘障撫卹金、第三款至第

八款及第十款之費用，於情報協助人員返回我國或駐地後

發給；第二款死亡撫卹金及第九款之費用，於停發或無法

發給事由消滅後發給其親屬，第二款之死亡撫卹金，於情

報協助人員死亡後五年內親屬未請求，第九款之費用至情

報協助人員獲釋止，停發或無法發給事由仍存在者，全數

歸屬國庫。 

情報協助人員停止運用後之第一項各款補償救助，以

喪失人身自由所生者為限。 

第 五 條  本辦法之基數，依情報協助人員所屬國家（地區）政

府統計之人均所得月平均數一點二倍為標準，遴選建案達

一年以上者，每一年加計零點一倍。尾數滿六個月以上者

，以一年計。 
情報協助人員具雙重或多重國籍者，以所得較高之國

家（地區）為基準。 

前二項之基數未達新臺幣（以下同）一萬五千元者，

以一萬五千元核算。 

本條適用之補償救助事件，於本法修正施行前發生者

，依民國九十八年統計數據為準。但本法公布施行後至本

法修正施行前，各情報機關已依原有情報協助人員補償法

令標準按月補償中之案件，其原有基數高於民國九十八年

數據者，仍以原有基數計算。本法修正施行後發生者，依

事件前一年之統計數據為準。 

第 六 條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致傷、殘、失蹤、死亡、喪

失人身自由、涉訟或失業，無法依我國或駐在國（地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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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法律或命令認定者，其驗證方式如下：  
一、我國或情報協助人員駐在國（地區）之法律文書

或公文書等足資證明有第二條第一項之事實者。 

二、我國或情報協助人員駐在國（地區）之廣播、媒

體資訊或佈告等足資證明有第二條第一項之事實

者。 

三、經情報協助人員隸屬之情報機關查證確有第二條

第一項之事實者。 

四、其他有關佐證之資料足資證明有第二條第一項之

事實者。 

前項驗證方式應由情報協助人員隸屬之情報機關審查。 
第 七 條  情報協助人員執行任務致傷、殘、死亡時，補償其本

人或親屬之項目與標準如下： 
一、受傷未至殘廢者，給付五十個基數以內之慰撫金。 

二、死亡或殘廢者，給付補償金： 

（一）死亡、一年以內因傷死亡者，給付八十至一百

二十個基數。 

（二）極重度障礙或四級身心障礙，給付六十至八十

個基數。 

（三）重度障礙或三級身心障礙，給付四十至六十個

基數。 

（四）中度障礙或二級身心障礙，給付二十至四十個

基數。 

（五）輕度障礙或一級身心障礙，給付十至二十個基

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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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至第五目之殘等，由衛生主管機

關指定之鑑定醫療機構辦理身心障礙等級鑑定。無法來臺

鑑定者，由其隸屬之情報機關檢具國外公立醫院診療之完

整病歷紀錄資料依據世界衛生組織通過之國際健康功能與

身心障礙分類系統審查，並送主管機關核定。 

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之補償金不得逾二千萬元，第二

目至第四目之補償金不得逾一千萬元。 

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所生之醫療費，應提出醫療

證明送隸屬之情報機關逕行審查核定後，全額補助。 
第 八 條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失蹤者，自其失蹤之日起，

依本辦法發給親屬補償金及三節慰問金。 
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失蹤，確定其死亡時，應即

停發前項之親屬三節慰問金及親屬補償金，並依第十九條

第三項之計算標準改發給一次死亡撫卹金。 
情報協助人員失蹤達相當期間，隸屬之情報機關應協

助其親屬依我國或駐在國（地區）之法律，為失蹤情報協

助人員聲請死亡宣告，並依第十九條第三項計算標準改發

給一次死亡撫卹金。 
情報協助人員返回我國或駐在國（地區）後，應就其

失蹤期間發生之事由負舉證之責任；補償及救助費用於領

取期間或領取後，如發覺未有喪失人身自由之事實，或以

其他方法詐得者，其原隸屬之情報機關應予追繳並依法究

辦。 
第 九 條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致喪失人身自由後，有領受

權親屬每月領受第五條所定基數之補償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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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致喪失人身自由後，依第五

條之基數按月支給精神撫慰金，未滿一個月者，以一個月

計算，並自喪失人身自由之日起依第四條第二項方式存管。 

第 十 條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致喪失人身自由，其獲釋返

回我國或駐在國（地區）後，應依據下列標準發給一次慰

問金： 
一、喪失人身自由未滿五年者，二十萬元。 

二、喪失人身自由五年以上未滿十年者，四十萬元。 

三、喪失人身自由達十年以上者，五十萬元。 
第 十 一 條 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喪失人身自由，其財產損失

，由情報協助人員或其親屬舉證，以判決之法律文書或公

文書所列舉沒入之財產為範圍，並經隸屬之情報機關審查

認可者，核實補償。但最高不得超過一千萬元。 
第 十 二 條 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喪失人身自由期間之醫療費

，由情報協助人員或其親屬提出醫療證明送隸屬之情報機

關逕行審查核定後，全額補助。 
第 十 三 條 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致喪失人身自由後，補助親

屬營救費項目如下： 
一、涉訟之訴訟費及律師費。 
二、爭取改善獄中生活條件、假釋、減輕或免除其刑

，以及其他因營救所需之必要費用。 
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致喪失人身自由而涉訟，由

其隸屬之情報機關協助親屬聘請律師或辯護人進行法律救

助。聘用律師員額及相關費用，應先報請其隸屬之情報機

關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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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第二款之費用，親屬應提出必要之證明。每一

情報協助人員每年最高補助五十萬。但應由親屬提出營救

成果，報請隸屬之情報機關審查後發給。 
前二項之營救，由親屬提出營救計畫，經隸屬之情報

機關審查後，並由隸屬之情報機關指導執行者，其營救費

用由隸屬之情報機關視親屬提出之營救成果，審查予以全

部或部分補助，不受前項五十萬之限制。 
親屬首次提出營救計畫，經隸屬之情報機關審查並指

導執行者，得依所需費用發給半數金額，不受提出營救成

果之限制。但最高不得超過二十五萬元。 
第 十 四 條   因執行任務致喪失人身自由之情報協助人員，其直系

親屬、配偶、兄弟姊妹、未成年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法定代

理人、監護人赴其所在國（地區）探視或營救者，交通費

全額補助，並補助其中一人住宿及生活費五萬元，餘每人

二萬元。 
前項經費每一失事情報協助人員每年度以一百萬元為

限。 

情報協助人員無第一項所列親屬，或該等親屬均因法

律或事實上原因無法前往，得由其隸屬之情報機關指派第

一項以外之親屬前往，並準用前二項之規定。 
第 十 五 條 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致喪失人身自由時，應發給

有領受權親屬合計五十萬元之一次補償金。 
第 十 六 條 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致喪失人身自由期間，每年

三節應各發給有領受權親屬合計五萬元之慰問金。 
第 十 七 條 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而涉及民事、刑事訴訟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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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得申請訴訟補助，延聘律師之員額及費用，於偵查、民

刑事訴訟每案每一審級以一位為限，其補助總金額不得超

過前一年度稽徵機關核算執行業務者收入標準之一點五倍。 
第 十 八 條   情報協助人員因執行任務致失業時，依下列方式給予

救助： 
一、未領受我國或駐在國（地區）失業給付者，依失

業前之所得發給失業救助費至獲得新職時為止。

但最長以六個月為限。 

二、領有我國或駐在國（地區）失業給付或獲得新職

，然失業給付或新職薪資不及失業前之所得者，

依失業前之所得發給差額至恢復原所得時為止。

但最長以一年為限。 

喪失人身自由者，依失業前之所得發給失業救助費至

判決確定時為止；其於判處無罪確定後仍失業者，依前項

之規定發給失業救助費。 
第 十 九 條   情報協助人員於喪失人身自由期間死亡時，應即停發

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、第六款及第九款之費用，改發給一

次死亡撫卹金，並不得再依同一事由領受本辦法其他死亡

撫卹金。 
情報協助人員喪失人身自由之精神撫慰金已存管於國

庫專戶者，視為情報協助人員之遺產。 

死亡撫卹金之計算標準，年資未滿五年者，給予二百

個基數；五年至十年者，給予二百二十個基數；逾十年以

上者，給予二百四十個基數。但撫卹金不得低於二千萬元

或高於三千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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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十 條   本辦法各項補償及救助費，得依領受權人申請日之匯

率折兌國內其他流通貨幣支給。 
第二十一條  傷害、住院慰撫金、醫療費、殘障補償金、涉訟救助

費、失業救助費、喪失人身自由精神撫慰金、獲釋慰問金

及財產損害補償金由情報協助人員領受之。 
喪失人身自由親屬每月補償金、死亡撫卹金、親屬營

救費、探視費、親屬三節慰問金及親屬補償金由其親屬領

受之。 
第二十二條 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死亡撫卹金、第五款及第九款之

費用親屬領受順序如下： 
一、父母、配偶、子女及寡媳。 
二、祖父母、孫子女。 
三、兄弟姊妹。 
四、配偶之父母、配偶之祖父母，以無人扶養者為限。 
前項親屬同一順序有數人時，應平均領受；如有死亡

或拋棄或因其他事由不得領受時，由同一順序之其餘親屬

平均領受。 
第一項所定親屬有下列情形之ㄧ者，應停發補償金。 

一、配偶或寡媳再婚者。 
二、兄弟姐妹已成年且有謀生能力者。 
三、配偶之父母、配偶之祖父母已有人扶養者。 
四、無第一項各款之親屬者。 
五、經情報協助人員以書面明文排除者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本辦法經費由各情報協助人員隸屬之情報機關編列預

算執行，但當年預算無法支給時，得採逐年編列方式給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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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條  本辦法自本法修正施行之日施行。 
本法施行之日起至本法修正施行之日止，情報協助人

員停止運用後，有因停止運用前執行任務之事由致喪失人

身自由者，依各情報機關原有對情報協助人員補償之標準

補償。但各情報機關未訂定補償標準，或本辦法補償項目

為該標準所未規範者，依本辦法補償項目及數額補償。 
 




